关于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
高火险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生，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区森防办结合我区实际，起草了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禁火令》）。现就起草情况及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禁火令》的必要性
（一）保护生态安全的需要
房山区作为全市重点防火区，森林火险区划等级为一级，现有森林防火区面积14.07万公顷，其中：一级森林防火区11.24万公顷、二级森林防火区1.81万公顷、三级森林防火区1.02万公顷，百万亩平原造林累计25.3万亩，重点有林单位5个，森林覆盖率为38.15%，野外用火极易引发森林火情，危害生态环境。
（二）降低扑救风险的需要
我区西部和北部是山地、丘陵，东部和南部为平原。主要山脉大房山、大安山、三角山、百花山、西占山等均属于太行山分支。最高峰是百花山的百草畔，海拔2035米，十渡、蒲洼等深山区山势陡峭，一旦发生森林火情、火灾，扑救难度大，不利于灭火战斗。
（三）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需要
我区森林防火区内共有249个行政村37.2万居民，林区环城、林城相间、人林共生的现象十分突出，重要区域、重要设施、重要目标广布林区腹地周边，一旦失火，偶发极端天气，家火上山、山火进城，火烧连营、群死群伤的风险极大。
（四）应对防火形势的需要
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，我市处于森林高火险期。近十年来春季和清明前后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火灾的高发时段，且春季大风天气增多，林下植被湿度明显下降，可燃物载量增多，充分反映出当前我区正处在森林火险高度或极度危险期。此外，农事春耕阶段，百姓熏肥燎地边现象时有发生。进山游玩人员渐增，火源管控难度增大。
为落实《北京市2025-2026年度森林防火期工作方案》中，第3条“高火险期，重点区视情发布禁火令，明确禁火时段、区域，强化经营单位和个体责任落实。”并组织力量下沉、包片负责，督导全面禁火封山，实施强制严管。”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在高火险期间由区政府颁布《禁火令》，让《禁火令》进村入户、进校园、进社区，达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既可以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森林防火责任意识，又为执法部门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，从而加大打击失火违法犯罪的力度，有效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，保护森林资源，维护森林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因此，在特定期间制定和发布《禁火令》很有必要。
二、制定《禁火令》的合法性
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第三十条“高火险期内，必要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”相关规定，我区有权作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。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：北京市房山区应急管理局
区森防办积极研究部署工作，起草了《禁火令》，已于2025年12月1日征求区园林绿化局和房山公安分局意见，均反馈无意见。
（二）本《禁火令》所依据的法律为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九条和第十二条，《北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第十三条、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。
四、起草主要内容及依据
《禁火令》所依据的法律主要包括禁火要求、处罚措施和有效期条款三部分。
（一）第一部分禁火要求
第一条  自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4月30日，在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；进入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、配备灭火器材。在防火区内野外作业的机械设备，应当采取防火措施；作业人员应当遵守防火安全操作规程，防止失火。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。
其中“自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4月30日，在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”，根据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第六条“森林、林木、林地及其林缘外侧一定范围内划分为三级防火区：一级防火区为森林高火险区”，第十二条“森林高火险期内，在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”和《北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第十三条“1月15日至4月30日为森林高火险期”的规定起草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“进入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、配备灭火器材。在防火区内野外作业的机械设备，应当采取防火措施；作业人员应当遵守防火安全操作规程，防止失火”，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第二十八条“防火期内，进入防火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、配备灭火器材。在防火区内野外作业的机械设备，应当采取防火措施；作业人员应当遵守防火安全操作规程，防止失火”的规定起草。
“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”，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”的规定起草。
（二）第二部分处罚措施
第二条  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，由相关主管部门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根据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第五十四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”和第五十九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（三）第三部分有效期条款
第三条  本命令有效期至2026年4月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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